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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的普及不仅拓宽了传统犯罪行为的实施范围与手段，还带来了犯罪认定的新挑战。隔空猥亵行为日

益猖獗，尽管司法解释已为其定罪提供了依据，但在行为方式、手段强制性、加重情节判断上仍存在认

定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厘清猥亵罪的保护法益，明确隔空猥亵的行为方式，将犯罪客观行为与被

害人心理侵害程度结合起来认定网络猥亵行为的强制性，在解释中明确猥亵概念的核心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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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has not only broadened the scope and means of committing tradi-
tional criminal acts, but also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mes. Indecent assaul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ampant, although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ha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its convic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dilemmas in the way of behaviour, means of mandatory, aggra-
vating circumstances judge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clarify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benefits of the crime of indecent assault, clear the way of behaviour of indecent assault 
in the spa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bjective criminal acts and 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infringe-
ment of the victim to determine the mandatory network indecent assault, and clarify the core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indecent assault in th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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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化时代网络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网络平台的功能定位已然发生转变，从信息传递媒介

到综合性的生活服务枢纽，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服务。但网络空间开放性、存储记忆可

重置性、网络通信高度匿名性的特点，不仅引起许多传统犯罪异化，而且使网络犯罪现象愈发严峻，客

观上形成犯罪行为的“温床效应”。这种技术环境与犯罪行为的耦合作用，使得网络犯罪呈现出持续扩

散、迭代升级的严峻态势。网络猥亵作为网络环境下实施的猥亵行为，与线下猥亵一样严重侵害受害人

身心健康，其后果严重却缺乏合适罪名规制，因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 
2018 年 11 月骆某猥亵儿童案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最高检对本案给出的指导性意见认为，为了寻

求性刺激、满足性欲望，利用互联网媒介，欺骗、胁迫儿童拍摄并共享含有露骨内容的图片和视频的行

为，已经对受害人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严重损害，隔空猥亵儿童犯罪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 1。该案是我国第

一次对网络环境下的新型猥亵犯罪做出了清晰的界定。2023 年 6 月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该解释对猥亵行为进行了分级、肯定了隔空猥亵行为的违法本质、支持了

实质平等的认定并对行为结果进行扩大化归责[1]。司法工作者立足当下，依据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融

合当下社会主流的一般价值观念，对各类犯罪行为进行精准判定。就网络空间而言，其中存在的非接触

式隔空猥亵行径，经审慎考量，同样能够被认定为符合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构成要件，进而依法追究相

关责任，以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与法治尊严。尽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行为作出了界定，但其实际应

用仍面临着挑战。如何有效识别此类犯罪，并建立广泛认可的标准，以实现公正、统一的裁决，是维护

网络空间安全与秩序的关键。 

2.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之猥亵的认定 

(一) 猥亵类犯罪保护法益 
在刑法中，猥亵一词属规范性构成要件，随着时代推进，猥亵行为的界定边界处于持续动态变化之

中，唯有对网络时代猥亵类犯罪所侵害法益之实质含义进行认知与理解上的更新，才能更合理地展开隔

屏猥亵行为之刑法定性研究。 
从本罪的法益保护内容来看，早期有诸多学者提出，猥亵行为主要侵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层面的公

共法益。然而，伴随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猥亵行为侵犯的是个人法益，例如：“性自

主权说”“性羞耻心说”“身心健康说”等[2]。无论从哪一理论角度切入审视，都需明确一点：内心的

主观倾向不会影响猥亵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判断猥亵犯罪的核心在于立足客观事实以被害人为中心判断。

互联网技术迭代迅猛，网络空间已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其社会性与现实空间愈发趋近。在此背景下，

猥亵行为也逐渐披上了网络化、信息化的外衣，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其中，网络空间猥亵犯罪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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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标准亟待厘清，亟需学界与实务界深入探究，以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 
(二)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的行为类型 
近年来，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介迅速普及，广泛融入社会各个层面。在此背景下，多数传统犯罪纷纷

“触网”，或是以网络为作案工具，或是将网络当作犯罪实施地点，致使依托网络开展的传统犯罪案件

数量呈爆发式增长。猥亵犯罪领域同样深受影响，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其行为类型愈发多元复杂。鉴于

此，要想实现对隔空猥亵等各类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做到定罪量刑准确无误，首要任务便是厘清网络

空间猥亵犯罪的具体行为模式，明确哪些行为需要纳入刑事法规制范畴。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猥亵行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显著转变。以往常见的传统当面猥亵以及

接触式猥亵模式，正逐渐被新兴的隔空暴露型、隔空操纵式猥亵行径所替代。这类借助网络媒介强大交

互功能滋生的猥亵行为，虽未与受害人直接接触，但对受害人的性自主权实施了非接触式的侵犯。具体

而言，隔空操控式猥亵的核心在于通过强制、欺骗等手段，在网络平台诱导被害人对自己或对他人实施

的性意义的行为。暴露型网络猥亵则侧重于利用网络平台，迫使受害人观看包含性意义的内容，这种行

为模式不仅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权，还损害了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状态。 
(三)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行为再认识 
“猥亵”概念带有突出的道德评判属性，其内涵界定深深扎根于源远流长的社会认知以及性道德体

系之中，并随时代发展而动态调整。从本质上看，“猥亵”属于与性相关的行为，是对个人性自主权的侵

害。网络空间中的猥亵行为，虽形式新颖，却未超越猥亵的文义射程。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的猥亵行为形

成客观状态和危害结果，与传统意义上的猥亵类犯罪导致的损害结果并无实质区别，没有超出国民预测

可能性。网络猥亵行为根据内容形式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语言形式、视觉形式、动作形式。这三类基

本模式在恶劣性质与不法程度上也呈现出递进趋势[3]。鉴于行为主体与对象性别不同所引发的生理、心

理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差异，防止在量刑上出现偏差，我们需要对网络猥亵行为的违法性进行综合、细致

的评价。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已然给出不少入罪依据，不必单纯依靠对猥亵行为犯罪属性的考量来判

定。针对猥亵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着重关注犯罪手段的强制性，犯罪情节严重程度，行为针对的对象

是否为儿童群体等。从这些维度综合判断，才能准确界定猥亵行为的罪与非罪。具体而言，单纯以言语

形式实施的猥亵行为，宜持审慎态度，优先考虑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规制[4]。同时，量刑过程中亦应充分

考虑由行为形态、性别差异所引发的不法性差异，对于不法程度较低的网络猥亵形式，应适用相对较轻

的法定刑，以体现刑罚公正。 

3.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之强制的认定 

(一)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的强制性认定困难 
猥亵犯罪行为中强制性手段的认定对猥亵犯罪的刑事归责非常重要，法条对于强制手段规定包括三

种，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根据接触禁忌原理，强制猥亵的实施无论是通过直接身体接触施加的暴力，

还是言语胁迫等非直接身体接触的强制手段，均需在双方直接面对的场景中发生。在网络猥亵的新形态

下，强制手段如何适用，亟需法律层面的进一步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具有强迫性质的行为均

能构成猥亵犯罪中的“强制”，该定义要求行为必须达到使受害者处于无法、不敢或不知反抗的境地[5]。
相较于网络隔空猥亵，在面对面实施强制行为时，犯罪者凭借直接的身体压制，能让受害者迅速察觉并

深切体会到近在咫尺的紧迫危险，进而极易陷入无力反抗的困境。不过，就猥亵犯罪所采用的强制手段

而言，并非仅局限于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这一形式。除了当面进行身体压制或胁迫外，通过对受害者

心理层面施加压力，采取胁迫、诱骗等行径，同样能致使受害者出现无法、不敢或不知反抗的情况，达

成在精神层面实施强制的效果，实现犯罪目的。在网络猥亵的背景下，这种精神强制通过远程通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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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实现，以隔空暴露式猥亵和隔空操纵式猥亵方式，利用了被害人因为自己内心的怯弱和特定客观环

境而产生的心理强制，使得被害人陷入了无法、不敢或不知反抗的强制状态。 
(二)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强制性再认识 
网络猥亵犯罪打破了传统的接触限制规则，凭借非接触、远程操控的作案特性，使得对受害者的物

理强制难以被直观察觉，强制性的判断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很难直接判定。这种观点其实忽略了网

络猥亵主要是通过隔空影响受害者心理而非直接作用于身体来达成犯罪目的。所以，在面对网络猥亵行

为时，我们要深度剖析其背后隐藏的心理强制内在机制，以便准确认知此类犯罪行为。具体来说，应当

通过观察受害人在心理上受到的压制程度来评估猥亵行为的强制性[6]。这种评估不仅要考虑到网络施害

者所使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如文字、图像、语音等通讯方式，特定动作姿势、特殊对话等通讯内容，也

要考量是否匿名、受害人裸露程度、是否存在虐待等情况。此外，还需分析受害人的心理认知状况，综

合判断犯罪行为是否违背了受害人的意志导致其不能反抗。 

4. 网络空间猥亵犯罪之加重情节认定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现代科技的持续革新，虚拟世界将越来越接近真实，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正逐

步淡化，乃至可能迈向一个现实与虚拟难以截然区分的未来时代。关于在具有即时互动特性的网络社交

平台场景下，行为人若对受害人实施猥亵行为，能否将此认定为猥亵罪加重、触发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呢？

这要求我们深度探究网络空间里“聚众”行为的内涵，以及精准剖析“公共场所”在法律层面的界定。 
(一) “聚众”情节的认定 
网络空间下的聚众，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借助技术手段，任何人都具备创建虚拟平台以组织活动

的能力。此类虚拟平台，既能凭借虚拟技术快速搭建，也可随时依据需求任意撤销，其存续周期往往较

短，隐匿性极强，不易被察觉。而且，依托这些平台开展活动时，参与者处于高度流动状态，人员更迭频

繁；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的聚众行为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每个人都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参

与到这些网络活动之中，而这种动机也因为网络的匿名性变得难以捉摸。网络隔空猥亵与传统猥亵行为

的核心差异在于是否存在空间上的同一性[7]。在明确聚众猥亵相关范畴时，需审慎斟酌“众”所涵盖的

具体人数标准及其对应的适用场景。借助网络交互平台达成聚众猥亵，在当下技术条件下是切实可行的。

当有 3 名及以上网络用户彼此知悉意图，协同实施猥亵行径，且受害人能够察觉这一由 3 人以上网络群

体实施的猥亵行为时，即便受害人不清楚参与者身份，也丝毫不影响其强制感受的加剧，以及所遭受身

心侵害程度的加深，这种情形下，理应判定聚众猥亵的加重情节已然构成。再者，对于“隔空猥亵”而

言，即便被害人未与行为人实时同步互动交流，但若应对方要求，以照片、视频等形式将自身猥亵行为

呈现并传送给行为人，行为人接收观看，同样达成了“隔空猥亵”的犯罪事实。多人参与“隔空猥亵”

情境下，即便缺乏严格的时间同一性，亦可以认定为聚众实施[8]。 
(二) “公共场所”的认定 
在刑法语境下，“公共场所”这一术语蕴含了丰富的法律意蕴。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场所”仅指现

实场所，网络空间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学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空

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从根源上讲，人们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从而将“空间”确立为认

识对象，鉴于其源于物质世界且与物质紧密相连，故而“空间”具有物质性这一本质属性[9]。“空间”

是有体性和无体性的统一。 
随着网络世界的持续延展，虚拟社交蓬勃兴起，这一趋势如同一场无声的变革，潜移默化地重塑着

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以及认知世界的模式。与此同时，线上行为与线下行为之间原本分明的界限正

日益模糊，二者的差距愈发不明显。网络平台为无数用户提供了一个互动共享的环境，人们无论身处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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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能轻松访问，实时分享信息和内容，参与讨论甚至是观看直播。部分在线论坛以及各类群组，为了

对成员的加入进行管控，设定了相应的准入条件，但这些门槛设置要求通常极低，几乎不会对用户自由

加入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种网络空间依然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公开性。即便某些网络空间规定满足

特定条件，可以由私密向公开性转化，各个不同的网络平台凭借媒介这一“桥梁”，能够达成跨网络的

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分享，打破原本的信息隔阂状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变得灵活可

变。在判断网络空间中的“公共场所”时，必须深入考量原本处于私密状态的文字、图像、语音等是否已

经突破了最初的小范围传播，行为人对该信息的控制权是否由绝对控制转向相对控制[10]。在网络环境里，

部分空间由不特定人员共同使用，且可自由交互。若猥亵行为发生于此，当行为人、受害人都明晰这类

平台的开放性与公共属性时，在此虚拟空间实施的猥亵行径，产生的社会影响与现实世界同类行为相近，

同样会给受害人造成深重的心理伤害。反之，若猥亵行为出现在特定、小范围且限制公众自由进入的封

闭网络平台，鉴于其不具备公共性，这类行为就不会被视作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 

5. 结论 

在当今时代，刑法理论宛如一座灯塔，伫立在犯罪浪潮的冲击之下，时刻经受着新型犯罪现象的洗

礼，网络空间猥亵犯罪这类新问题成为网络时代的一大“痼疾”。相较于传统猥亵行为认定相对清晰明

确，网络空间猥亵犯罪在行为模式、手段强制性以及加重情节判定上，都深陷困境。定性网络猥亵犯罪

行为时，要客观衡量其刑罚适用的必要性，依循规范的法律流程判断。对于网络环境下的猥亵行为，判

断是否构成犯罪并应受刑罚，宜采取类型化手段，仔细甄别各类行为是否符合猥亵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实

质。评估其强制力时，需综合考量对受害者心理造成的压迫强度，判定是否让被害人陷入无力反抗、不

敢反抗的困境。此外，针对网络猥亵犯罪中需加重处罚的情节，要结合网络空间特性合理拓展解释范畴。

要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意义，唯有凭借形式理性方可彰显，若过度限制加重情节的适用边界，会切

断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纽带，给受害人带来无法挽回的伤痛。法治体系构建涵盖预防与救济两大

板块，刑法作为守护社会秩序的终极防线，迫切需要扎实充分的理论来夯实根基，为这类行为的刑事可

罚性筑牢依据。新的挑战倒逼刑法理论革新蜕变，为法律演进开拓新径，促使我们重新审度既有法律条

文与司法解释，使之契合数字化时代变迁，确保法律能够精准、有力地应对新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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